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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医疗卫生服务人力统计调查 

经点算牙医的特征摘要 

I.  所涵盖的注册牙医 

1.1  2024 年有关牙医的医疗卫生服务人力统计调查(牙医统计调查)，涵盖截至统计调查

点算当日(即 2024 年 3 月 31 日)已按《牙医注册条例》(第 156 章)的规定，向香港牙医管理委

员会注册，备存于「居住于香港的注册牙医名单 1」的牙医。 
 
1.2  所涵盖牙医的人数为 2 576 名。 

II.  回应率 

2.1  在所涵盖的 2 576 名牙医中，有 1 428 名对统计调查作出回应，当中 258 名(18.1%)
透过网上平台以及 1 170 名(81.9%)以邮寄方式提交其回应，整体回应率为 55.4% (图甲)。 

III.  经济活动身分 

3.1  根据他们在统计调查点算当日(即 2024 年 3 月 31 日)的情况，作出回应的牙医被分

类为「从事经济活动」2 或「非从事经济活动」2。 
 
3.2  「从事经济活动」(「在职」)的牙医包括： 

(a)「就业」牙医 – 统计调查点算当日在本港从事牙科医学专业的牙医。 
(b)「待业」牙医 – (i) 在统计调查点算当日并没有在本港从事牙科医学专业；(ii)在
统计调查点算日前 7 天内能够上班 3；及(iii)在统计调查点算日前 30 天内正在本港

寻找牙科医学专业工作的牙医 4。 
 
3.3  「非从事经济活动」(「非在职」)的牙医是指在统计调查点算当日并没有在本港从事

牙科医学专业的牙医，不包括当中正在休假及「从事经济活动」但「待业」的牙医。 
 
3.4  在 1 428 名有回应的牙医中，在统计调查点算当日(即 2024 年 3 月 31 日)，1 388 名

(97.2%)为在职及 40 名(2.8%)为非在职(图甲)。 
 
3.5  在经点算的 1 388名在职牙医中，1 385名(99.8%)在本港从事牙科医学专业，两名(0.1%)
正在寻找牙科医学专业工作及一名(0.1%)报称能够上班，但因相信本地牙科医学专业工作暂

无空缺而在统计调查点算日前 30 天内没有寻找工作(图甲)。 
 
 
 
 
1 由于 2024 年医疗卫生服务人力统计调查旨在只涵盖所有在本港执业的牙医，因此名列牙医名册内而居于香港以外地方

的注册牙医不包括在是次统计调查内。 
 
2 是次统计调查中用以界定从事经济活动及非从事经济活动的准则，均参照国际劳工组织所提出并获香港政府统计处所

采用的建议。 
 
3 如回应者有寻找在本港从事牙科医学专业工作，但因暂时有病在身而未能上班，仍会被界定为「待业」。 
 

4 回应者如果符合上述(i)和(ii)的条件，但在统计调查前 30 天内没有寻找工作，因为相信本港牙科医学专业工作暂无空缺、

正准备上任新的牙科医学专业工作、即将开展牙科医学专业的生意或正期待重返本港原任的牙科医学专业岗位，则会被

界定为「待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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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在经点算的 40 名非在职牙医中，24 名 (60.0%)在统计调查点算日前 30 天内

没有寻找本港业内工作、12 名 (30.0%)填报在海外执业、一名 (2.5%)填报在澳门或大

湾区执业、一名 (2.5%)报称在内地其他地区执业及两名 (5.0%)在统计调查点算日前

7 天内因其他原因不能上班。没有在本港寻找业内工作的原因包括 : 12 名 (50.0%)已退

休、四名 (16.7%)希望休息／不想工作／财政上没有需要、三名 (12.5%)忙于料理家务

等 (图甲)。 
 
 
 
图甲 : 所涵盖牙医的细项分类及经点算牙医的经济活动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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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有关数字涵盖截至统计调查点算当日 (即 2024 年 3 月 31 日 )根据《牙医注册条例》（第 156 章）的规定，于香港牙

医管理委员会注册，备存于「居住于香港的注册牙医名单」的牙医。  

† 有关数字指 (a)截至统计调查点算日并没有在本港从事牙科医学专业； (b)在统计调查点算日前  7 天内能够上班；及

(c)在统计调查点算日前 30 天内正在找寻牙科医学专业工作并作出回应的牙医人数。  

‡ 有关数字指 (a)截至统计调查点算日并没有在本港从事牙科医学专业； (b)在统计调查点算日前  7 天内能够上班；及

(c)在统计调查点算日前  30 天内没有寻找本港牙科医学专业工作，由于相信本港牙科医学专业工作暂无空缺，并作

出回应的牙医人数。  
§ 有关数字指在统计调查点算日前 7 天内未能上班并作出回应的牙医人数。  
‖ 有关数字指报称其他原因如移民、从事其他行业等而没有在统计调查点算当日前  30 天内在本港寻找牙科医学专业

工作并作出回应的牙医人数。  
由于进位关系，百分比的总和可能不等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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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经点算本港在职牙医的特征 

4.1  本节所载的统计调查结果是根据 1 385 名于 2024 年 3 月 31 日统计调查点算当日在本

港从事牙科医学专业并作出回应的牙医所提供的数据(下称「本港在职牙医」)。 
 
4.2  在经点算的 1 385 名本港在职牙医中，876 名(63.2%)为男性，464 名(33.5%)为女性，

余下的 45 名(3.2%)则没有注明性别。在 1 340 名有注明性别的回应者中，整体性别比率(每百

名女性的男性人数)为 189。在经点算的 1 351 名填报了年龄的本港在职牙医中，年龄中位数为

51.0 岁。而在 1 313 名已知年龄及性别并作出回应的牙医中，女性及男性的年龄中位数分别为

40.0 岁及 57.0 岁。 
 
4.3  调查要求回应者填写其主要职位 5 的特征。在经点算的 1 385 名本港在职牙医中，

1 090 名(78.7%)填报其主要职位 5 在私营机构、176 名(12.7%)在政府、41 名(3.0%)在学术机

构 6、24 名(1.7%)在资助机构及六名(0.4%)在医院管理局。在 1 090 名表示在私营机构工作的

回应者中，620 名(56.9%)为独自执业，452 名(41.5%)为联合执业及 18 名(1.7%)在其他私营机

构执业。 
 
4.4  在 1 313 名经点算本港在职并有注明其年龄及主要职位 5 任职部门的牙医中，任职私

营机构及资助机构的回应者年龄中位数均为 53.0 岁，而任职政府、医院管理局及学术机构 6

的回应者的年龄中位数分别为 45.0 岁、39.0 岁及 35.0 岁。 
 
4.5  调查要求回应者填写于不同工作范畴分布的时间。主要工作范畴为回应者使用大部

分工作时间的范畴。在 1 385 名经点算本港在职牙医中，1 105 名(79.8%)从事牙科全科，203 名
(14.7%)从事专科及 17 名(1.2%)报称教学／教育／研究为其主要工作范畴。九名(0.6%)没有注

明其工作范畴。 
 
4.6  在经点算的 1 376 名有填报每周工作时数的本港在职牙医中，每周工作时数(不计用

膳时间)的中位数为 40.0 小时。在经点算的 1 385 名本港在职牙医中，55 名(4.0%)需作随时候

召的工作(不计日常职务)，每周随时候召工作(不计日常职务)时数的中位数为 6.0 小时。 
 
4.7  在经点算的 1 385 名本港在职牙医中，1 271 名(91.8%)表示有进行临床诊症。在 1 251
就临床诊症次数提供有效的回应的回应者中，1 192 名(95.3%)报称每小时平均进行不多于 5 次

临床诊症，59 名(4.7%)报称每小时平均进行 6 次或以上的临床诊症。 
 
4.8  在经点算的 1 385 名本港在职牙医中，980 名(70.8%)持有在香港机构颁授的学士学

位，248 名(17.9%)持有海外机构颁授的学士学位及 120 名(8.7%)持有海外机构颁授的博士学

位作为最早的基本资格。 
 
4.9  在经点算的 1 385 名本港在职牙医中，710 名(51.3%)获取了额外资格，666 名(48.1%)
没有取得任何额外资格，九名(0.6%)没有回应。在 710 名报称有获取额外资格的回应者中，

349 名(49.2%)持有一项额外资格，当中，154 名(44.1%)获颁院员、91 名(26.1%)获得硕士学位

及 47 名(13.5%)获得院士为额外资格。 
 
 
 
5 主要职位是指占牙医大部分工作时间的职位。 
 
6 包括大学及菲腊牙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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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在710名获取额外资格的回应者中，600名(84.5%)表示只在一个范畴持有额外资格，

当中包括：牙科全科(42.8%)、修复齿科(12.7%)、牙齿矫正科(10.0%)、牙周治疗科(8.2%)及口

腔颌面外科(7.7%)。 
 
4.11  在 710 名获取额外资格的回应者中，97 名(13.7%) 表示持有多于一个范畴的额外资

格，较常报称的范畴包括：82 名(84.5%)报称为牙科全科、44 名(45.4%)为修复齿科及

15 名 (15.5%)为社会牙医学。 
 
4.12  在经点算的 1 385 名本港在职牙医中，1 011 名(73.0%)报称在统计调查点算日前

12 个月曾参与持续医学教育／持续专业发展活动，359 名(25.9%)表示没有参与任何持续医学

教育／持续专业发展活动及 15 名(1.1%)没有注明曾否参与任何持续医学教育／持续专业发展

活动。曾参与持续医学教育／持续专业发展活动的 1 011 名回应者当中，过去 12 个月所获得

的持续进修活动学分为：1 至 5 学分(24.2%)，6 至 10 学分(13.8%)，11 至 15 学分(15.2%)，
16 至 20 学分(14.1%)及多于 20 学分(32.5%)。 

V.  趋势观察 

5.1  牙医的统计调查所涵盖的牙医人数由 1982 年的 747 名上升至 2024 年的 2 576 名

(图 乙)。 
 
5.2  1982 年至 2024 年进行的统计调查所收集有关本地在职牙医的选定特征已表列，以

供参考(表甲)。 
 
5.3  自 1982 年起，牙医于各就业机构的分布维持平稳。在整个期间内，私营机构一直是

本地执业牙医的最大雇主，所占比例介乎 71.5%至 78.7%，政府则是第二大雇主，其比例介乎

12.7%至 20.3%(表甲)。 
 
5.4  整体性别比率(每百名女性的男性人数)由 1982 年的 679，逐渐下降至 2024 年的

189 (表甲)。 
 
5.5  自 2000 年起，统计调查开始提供年龄中位数的数据。回应者的年龄中位数由 2000 年
的 38.0 岁逐渐上升至 2024 年的 51.0 岁(表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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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乙 : 按统计调查年份划分医疗卫生服务人力统计调查所涵盖的牙医人数 
(1982 年 - 2024 年) 

 

747
882

1158

1411 1458 1478
1589

1671 1714 1753 1794 1838
1938

2053
2173

2341

2576

 0

 200

 400

 600

 800

1 000

1 200

1 400

1 600

1 800

2 000

2 200

2 400

2 600

2 800

1982 1984 1987 1990 1992 1996 2000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9 2012 2015 2018 2024

注释：  
 

2000 年及之前的有关数字指截至该年 7 月 1 日在香港牙医管理委员会注册，备存于「居住于香港的注册牙医名单」的牙医人数，2003 年

的数字则指 2003 年 12 月 31 日备存于「居住于香港的注册牙医名单」的牙医人数，而 2004 年至 2007 年、2009 年、2012 年及 2015 年

的数字则指截至该年 8 月 31 日备存于「居住于香港的注册牙医名单」的牙医人数。2018 年的有关数字指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已向香港

牙医管理委员会注册，备存于「居住于香港的注册牙医名单」的的牙医人数，但不包括于其后发现在调查点算当日或之前已逝世的牙医。

2024 年的有关数字指于 2024 年 3 月 31 日已向香港牙医管理委员会注册，备存于「居住于香港的注册牙医名单」的牙医人数。 

人数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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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甲 : 按统计调查年份划分医疗卫生服务人力统计调查经点算的本港在职牙医的选定特征 (1982 年 -
2024 年) 

特征 调查年份 
1982 1984 1987 1990 1992 1996 2000 2003 2004 

A. 所涵盖的注册牙医* 747  882 1 158 1 411 1 458 1 478 1 589 1 671 1 714 

B. 本港在职牙医 
         

经点算人数 635  694  833  920  947  977 1 152 1 026 916 
性别          

男性  -  594  696  760  793  779  903 756 657 

女性  -  100  137  160  154  198  249 264 259 

不详  - 0 0 0 0 0 0 6 0 
性别比率（每百名女

性的男性人数） 
679  594  508  475  515  393  363 286 254 

平均年龄 43.6 43.1 39.1 38.9 38.3 38.9 40.3 41.1 40.6 
年龄中位数 - - - - - - 38.0 40.0 40.0 
工作机构类型 †          

政府 121 116 146 157 154 198 220 172 176 
(19.1%) (16.7%) (17.5%) (17.1%) (16.3%) (20.3%) (19.1%) (16.8%) (19.2%) 

私营机构  471 530 635 694 733 744 872 734 666 
(74.2%) (76.4%) (76.2%) (75.4%) (77.4%) (76.2%) (75.7%) (71.5%) (72.7%) 

其他 ‡ 43 48 52 69 60 35 60 80 73 
(6.8%) (6.9%) (6.2%) (7.5%) (6.3%) (3.6%) (5.2%) (7.8%) (8.0%) 

不详 0 0 0 0 0 0 0 40 1 
(0.0%) (0.0%) (0.0%) (0.0%) (0.0%) (0.0%) (0.0%) (3.9%) (0.1%) 

注释 :  * 2000 年及之前的有关数字指截至该年 7 月 1 日在香港牙医管理委员会注册，备存于「居住于香港的注册牙医名单」的牙医人数，

2003 年的数字则指 2003 年 12 月 31 日备存于「居住于香港的注册牙医名单」的牙医人数，而 2004 年至 2007 年、 2009 年、 2012 年
及 2015 年的数字则指截至该年 8 月 31 日备存于「居住于香港的注册牙医名单」的牙医人数。2018 年的有关数字指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
已向香港牙医管理委员会注册，备存于「居住于香港的注册牙医名单」的牙医人数，但不包括于其后发现在调查点算当日或之前已逝

世的牙医。 2024 年的有关数字指于 2024 年 3 月 31 日已向香港牙医管理委员会注册，备存于「居住于香港的注册牙医名单」的牙医

人数。  
 † 在 2003 年至 2007 年、 2009 年、 2012 年、 2015 年、 2018 及 2024 年牙医统计调查中，所属机构类型指主要职位所属机构的类型。  
 ‡ 有关数字包括医院管理局、资助机构、学术机构（包括大学及菲腊牙科医院）。  
 由于四舍五入关系，个别项目的数字加起来可能与总数略有出入。  
 ‘-’  没有相关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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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甲(续) : 按统计调查年份划分医疗卫生服务人力统计调查经点算的本港在职牙医的选定特征 (1982 年 -
2024 年) 

特征 调查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9 2012 2015 2018 2024 

A.  所涵盖的注册牙医* 1 753 1 794 1 838 1 938 2 053 2 173 2 341 2 576 

B. 本港在职牙医 
        

经点算人数 1 111 1 031 1 081 1 232 1 217 1 209 1 288 1 385 
性别         

男性 800 756 787 874 843 809 830 876 

女性 311 275 294 332 365 386 449 464 

不详 0 0 0 26 9 14 9 45 
性别比率（每百名女

性的男性人数） 
257 275 268 263 231 210 185 189 

平均年龄 41.7 42.4 43.0 45.1 45.5 46.6 47.9 50.1 
年龄中位数 41.0 42.0 43.0 45.0 46.0 48.0 50.0 51.0 
工作机构类型 †         

政府 201 134 190 211 221 236 244 176 
(18.1%) (13.0%) (17.6%) (17.1%) (18.2%) (19.5%) (18.9%) (12.7%) 

私营机构 825 801 794 930 887 895 951 1 090 
(74.3%) (77.7%) (73.5%) (75.5%) (72.9%) (74.0%) (73.8%) (78.7%) 

其他 ‡ 79 77 94 86 98 78 90 71 
(7.1%) (7.5%) (8.7%) (7.0%) (8.1%) (6.5%) (7.0%) (5.1%) 

不详  6  19  3  5  11 0  3 48 
(0.5%) (1.8%) (0.3%) (0.4%) (0.9%) (0.0%) (0.3%) (3.5%) 

注释 :  * 2000 年及之前的有关数字指截至该年 7 月 1 日在香港牙医管理委员会注册，备存于「居住于香港的注册牙医名单」的牙医人数，

2003 年的数字则指 2003 年 12 月 31 日备存于「居住于香港的注册牙医名单」的牙医人数，而 2004 年至 2007 年、 2009 年、 2012 年
及 2015 年的数字则指截至该年 8 月 31 日备存于「居住于香港的注册牙医名单」的牙医人数。2018 年的有关数字指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
已向香港牙医管理委员会注册，备存于「居住于香港的注册牙医名单」的牙医人数，但不包括于其后发现在调查点算当日或之前已逝

世的牙医。 2024 年的有关数字指于 2024 年 3 月 31 日已向香港牙医管理委员会注册，备存于「居住于香港的注册牙医名单」的牙医

人数。  
 † 在 2003 年至 2007 年、 2009 年、 2012 年、 2015 年、 2018 及 2024 年牙医统计调查中，所属机构类型指主要职位所属机构的类型。  
 ‡ 有关数字包括医院管理局、资助机构、学术机构（包括大学及菲腊牙科医院）。  
 由于四舍五入关系，个别项目的数字加起来可能与总数略有出入。  
 ‘-’  没有相关数字  

 


	2024年医疗卫生服务人力统计调查
	经点算牙医的特征摘要
	I.  所涵盖的注册牙医
	II.  回应率
	III.  经济活动身分
	图甲 : 所涵盖牙医的细项分类及经点算牙医的经济活动身分

	IV.  经点算本港在职牙医的特征
	V.  趋势观察
	图乙 : 按统计调查年份划分医疗卫生服务人力统计调查所涵盖的牙医人数 (1982年 - 2024年)



